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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在会计领域的广泛应用

不仅改变了会计环境，而且使会计工

作流程、岗位设置、内部控制、数据处

理及信息存储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

些改变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相关

会计法律来约束和规范会计信息化工

作，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现行的

《会计法》在这一方面已经严重滞后，

难以对当前的会计信息化工作起到有

效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本文基于会计

信息化视角，从会计机构及岗位设置、

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会计档案管理等

方面提出相关修订建议。

一、会计信息化环境下的会计

机构及岗位设置

会计信息化条件下，会计工作由传

统以总账报表岗位为中心转变为以会

计信息系统运行组等岗位为核心，这就

必然要求会计主体对原有的会计组织

机构进行重新调整，以适应新的会计

环境的要求。然而，我国现行《会计法》

仅在第三十六条中规定“各单位应根据

业务需要设置会计机构，或在有关机

构中设置会计人员并指定会计主管人

员”，并未考虑会计环境变化对会计机

构及岗位设置提出的新要求。同时，在

信息技术条件下，会计工作不再受到空

间的局限，企业集团建立财务共享服务

中心已成为一种趋势。笔者建议，应对

《会计法》相关条款做出修订，明确允

许企业集团根据工作需要建立财务共

享服务中心，为集团成员单位提供标准

化、流程化的共享服务。

在会计岗位设置方面，现行《会

计法》只规定“应在有关机构中设置

会计人员并指定会计主管人员”，并未

考虑会计信息化环境下会计岗位的变

化。但事实上，在会计信息化条件下，

除了需要传统的会计、出纳、稽核等岗

位外，还需要数据维护、系统管理等岗

位。笔者建议，新修订的《会计法》应

按照会计信息系统的流程对会计岗位

设置做出重新规定，具体可分为会计

主管岗、系统管理岗、数据采集岗、数

据稽核岗、数据输出岗、操作日志管理

岗、会计档案管理岗等，并将会计岗位

与其他岗位一并纳入会计机构管理。

此外，在会计信息化环境下，会计

岗位设置中的权责分离及相互牵制原

则对保障会计信息系统的安全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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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应接受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

别中相应级别的继续教育。甚至可以

更开放的形式，放开对会计人员继续

教育的管理，让会计从业人员自由选

择继续教育的时间、方式、内容、频次

等，最终交由市场淘汰不合格的会计

从业人员。

三、结合行业细分的现实，提

倡会计人员适应社会需求，自主提

升专业技能种类

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会计行业

《会计法》修订专栏

的细分也成为一种现实需求。目前对会

计人员的技能要求不仅仅是传统形式

的核算与监督，还需要能掌握外语、会

计信息化甚至全套ERP系统的操作、财

务分析与成本控制、新三板IPO规则与

流程等相关领域的知识技能。对于高端

的会计人才，则更多要求纳税筹划、企

业风险识别与内控系统构建、企业管理

方案的制定与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和分析、融资渠道拓展与融资成本的控

制、境外准则的熟悉与运用、“走出去”

的对象国家或地区的财税政策的掌握

与运用等。

笔者建议《会计法》修订时，可结合

高级会计师及正高级会计师的全国统一

评审条件的规范，结合会计人员继续教

育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制定，结合行业的

细分及社会需求不断提高的现实情况，

以“法”的形式，明确会计人员不断提升

专业能力、拓展专业视野的动力与责任，

真正做到“制度上引导、法律上保障”（邢

绪生，2017）。

（作者单位 :武汉方瑞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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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然而现行《会计法》仅在第三十七

条规定“会计机构内部应当建立稽核

制度。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和会计

档案保管等工作”，此规定显然未考虑

会计信息化环境下会计岗位的复杂性。

笔者建议，新修订的《会计法》应要求

各单位根据权责分离和相互牵制的原

则设置会计岗位及授权，对系统管理

岗应进行分权与监督，规定系统管理

岗权限必须分配给两个以上操作员以

避免权利过分集中，保障会计信息系

统的安全。

二、会计信息化环境下的会计

核算

（一）会计数据采集

在会计信息化条件下，会计账簿

由会计信息系统根据记账凭证自动生

成，记账凭证录入的正确与否直接关

系到系统输出的会计信息的质量，因

此决定记账凭证质量的数据采集工作

就显得至关重要。由于会计环境的复

杂性以及会计数据采集的主观性，不

同操作人员采集的会计数据可能会存

在一定的差异，同一操作人员在不同

时间采集的会计数据也可能存在一定

的差异。因此，从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

角度出发，笔者建议，新修订的《会计

法》可增加会计数据采集条款，规定会

计数据采集时间、采集标准以及质量

要求，从源头上保证会计信息质量。

（二）会计凭证修改

在会计信息化条件下，系统提供

的无痕迹的凭证修改方法不仅可用于

未记账凭证，也可用于已记账凭证，因

为目前多数单位的会计信息系统在功

能设计上都允许有权限的操作人员对

已记账的凭证进行取消然后进行无痕

迹修改。这种修改方法无疑使会计舞

弊更加隐蔽，也使审计人员追踪审计

线索更加困难。因此，笔者建议，新修

订的《会计法》应对会计凭证的修改方

法做出规范，明确要求各单位在修改

记账凭证时必须保留修改痕迹，做到

有据可查。

（三）“反记账”“反结账”功能的

使用

目前多数单位的会计信息系统都

提供有“反记账”“反结账”等逆向操作

功能，允许有权限的操作人员在会计

信息系统中数据已经记账或结账的情

况下通过上述功能将相关数据恢复到

记账前状态或结账前状态。上述功能

如果与“反审核”“无痕迹修改凭证”“删

除上机日志”等功能联合使用，会导致

处于任何时点的会计信息都可以被轻

易篡改而不留痕迹。这无疑增加了各

单位会计数据被恶意篡改的风险，也

加大了审计工作取证的技术难度，为

日后的审计工作埋下了安全隐患。因

此，笔者建议，新修订的《会计法》应

对会计信息系统的逆向操作功能做出

规范，规定“反记账”“反结账”功能的

使用条件及使用范围，严格限制“反记

账”“反结账”等逆向操作功能的设计

与使用，同时要求各单位加强对具有

“反记账”“反结账”功能权限的会计人

员的监督与管理。

三、会计信息化环境下的会计

监督

在会计信息化环境下 , 记账凭证

录入系统之后，会计账簿及报表都由

系统根据程序指令自动编制完成，传

统的会计记账线索不再存在。因此，会

计信息化环境下会计监督的范围和重

点也应相应发生变化。具体来说，记账

凭证根据业务系统的数据自动生成，

相应的，会计监督的范围除会计信息

系统本身也应扩大到单位的各个业务

子系统，进而从源头上保证会计数据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此外，在会计信息

化环境下，由于会计数据的产生与处

理主要依赖于会计信息系统，因此，会

计监督的重点也应由手工会计环境下

的凭证、账簿转移到对会计信息系统

的设计与会计信息系统内部控制上，

即事前监督会计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

发，事中监督会计信息系统内部控制

运行的有效性及会计数据处理程序的

准确性与合法性，事后监督会计数据

输出的正确性。基于此，笔者建议，新

修订的《会计法》应根据会计信息化环

境的特点扩大会计监督的范围，增加

对会计信息系统设计与运行监督的条

款，规定信息化环境下会计监督的重

点及会计监督的方式，强调对会计信

息系统的实时监督。 

四、会计信息化环境下的会计

档案管理

会计信息系统强大的数据处理功

能使得会计核算更加明细，会计数据

也更加庞大。如果按照现行《会计法》

的要求打印和保管会计账簿，无疑会

增加企业的打印成本和会计档案保管

压力。为此，2015 年 12 月，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联合发布《会计档案管理

办法》，对会计档案进行了定义，指出

会计档案包括通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

形成、传输和存储的电子会计档案。

而作为我国会计工作根本规范的《会

计法》目前却未对电子会计档案作出

任何规定，显然已滞后于部门规章。

笔者建议，应尽快修订《会计法》中关

于会计档案的条款，明确电子会计档

案的合法地位，要求各单位建立电子

会计档案制度，规范会计数据的传输、

存储、查阅、备份、销毁等工作，在一

定条件下允许各单位用电子介质代替

纸质介质保管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等

相关资料，以降低会计数据存储成本

和会计信息传递成本，减少社会资源

耗费。

（作者单位 ：青岛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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